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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情况

2021年，北仑区应急管理局将政府信息公开作为日常工作的重要内容，对比2020年政务公开工作不足之处，补缺补差。继续落实《条例》精神，加强组织领导，健全工作机制，完善规章制度，拓展公开内容，规范公开形式，实行科室联动机制，注重公开信息的准确性和时效性，方便公众查询下载。将政务公开工作纳入日常考核范围，在区政府的指导下规范有序做好政务信息公开工作，并及时处理各类举报、投诉信息。
二、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2021年，我局主动公开政府信息195条，内容包括机构概况、法规文件、工作信息、人事信息、财政信息、社会监督、年度报告以及重点公开领域等。其中工作信息188条，社会监督0条，法规文件0条，重大决策预公开0条，人事信息4条,财政信息3条。此外，我局进一步落实安全保障机制，对拟公开信息的保密安全性进行审核，做好日常管理和维护工作。并推进“北仑应急管理”公众号微信平台建设，落实专人负责管理编辑，及时发布工作动态、科普知识和互动服务等内容，全年累计发布工作动态、应急信息等276余条，粉丝数量稳定增长。全年无公开信息与实际应公开内容明显不符的事件，也未发生泄密或影响社会稳定的事件。
	第二十条第（一）项

	信息内容
	本年制发件数
	本年废止件数
	现行有效件数

	规章
	　　0
	 　0
	 0

	行政规范性文件
	　　0
	 　0
	 0

	第二十条第（五）项

	信息内容
	本年处理决定数量

	行政许可
	187

	第二十条第（六）项

	信息内容
	本年处理决定数量

	行政处罚
	135

	行政强制
	0

	第二十条第（八）项

	信息内容
	本年收费金额（单位：万元）

	行政事业性收费
	0


三、收到和处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情况

	（本列数据的勾稽关系为：第一项加第二项之和，等于第三项加第四项之和）
	申请人情况

	
	自然人
	法人或其他组织
	总计

	
	
	商业
企业
	科研
机构
	社会公益组织
	法律服务机构
	其他
	

	一、本年新收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数量
	 0
	0 
	0
	 0
	 0
	 0
	0 

	二、上年结转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数量
	 0
	0 
	0
	 0
	 0
	 0
	0 

	三、本年度办理结果
	（一）予以公开
	 0
	0 
	0
	 0
	 0
	 0
	0 

	
	（二）部分公开（区分处理的，只计这一情形，不计其他情形）
	 0
	0 
	0
	 0
	 0
	 0
	0 

	
	（三）不予公开
	1.属于国家秘密
	 0
	0 
	0
	 0
	 0
	 0
	0 

	
	
	2.其他法律行政法规禁止公开
	 0
	0 
	0
	 0
	 0
	 0
	0 

	
	
	3.危及“三安全一稳定”
	 0
	0 
	0
	 0
	 0
	 0
	0 

	
	
	4.保护第三方合法权益
	 0
	0 
	0
	 0
	 0
	 0
	0 

	
	
	5.属于三类内部事务信息
	 0
	0 
	0
	 0
	 0
	 0
	0 

	
	
	6.属于四类过程性信息
	 0
	0 
	0
	 0
	 0
	 0
	0 

	
	
	7.属于行政执法案卷
	 0
	0 
	0
	 0
	 0
	 0
	0 

	
	
	8.属于行政查询事项
	 0
	0 
	0
	 0
	 0
	 0
	0 

	
	（四）无法提供
	1.本机关不掌握相关政府信息
	 0
	0 
	0
	 0
	 0
	 0
	0 

	
	
	2.没有现成信息需要另行制作
	 0
	0 
	0
	 0
	 0
	 0
	0 

	
	
	3.补正后申请内容仍不明确
	 0
	0 
	0
	 0
	 0
	 0
	0 

	
	（五）不予处理
	1.信访举报投诉类申请
	 0
	0 
	0
	 0
	 0
	 0
	0 

	
	
	2.重复申请
	 0
	0 
	0
	 0
	 0
	 0
	0 

	
	
	3.要求提供公开出版物
	 0
	0 
	0
	 0
	 0
	 0
	0 

	
	
	4.无正当理由大量反复申请
	 0
	0 
	0
	 0
	 0
	 0
	0 

	
	
	5.要求行政机关确认或重新出具已获取信息
	 0
	0 
	0
	 0
	 0
	 0
	0

	
	（六）其他处理
	1.申请人无正当理由逾期不补正、行政机关不再处理其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0
	0 
	0
	 0
	 0
	 0
	0

	
	
	2.申请人逾期未按收费通知要求缴纳费用、行政机关不再处理其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0
	0 
	0
	 0
	 0
	 0
	0

	
	
	3.其他
	 0
	0 
	0
	 0
	 0
	 0
	0

	
	（七）总计
	 0
	0 
	0
	 0
	 0
	 0
	0

	四、结转下年度继续办理
	 0
	0 
	0
	 0
	 0
	 0
	0 


四、政府信息公开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情况

	行政复议
	行政诉讼

	结果维持
	结果
纠正
	其他
结果
	尚未
审结
	总计
	未经复议直接起诉
	复议后起诉

	
	
	
	
	
	结果
维持
	结果
纠正
	其他
结果
	尚未
审结
	总计
	结果
维持
	结果
纠正
	其他
结果
	尚未
审结
	总计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五、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情况

（一）问题和困难
1.信息公开工作人员业务能力和技术水平与要求还有一定差距。
2.现有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与公众的需求还存在一些距离，特别是涉及民众关注的应急管理方面的信息发布还需进一步加强；3.信息公开渠道较为单一，公开形式不够丰富。
（二）解决办法和改进措施
1.进一步提高工作人员业务能力。2021年，我局将加大政务公开宣传培训力度，组织学习新修订的《条例》，提高全局干部职工的政务公开意识，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不断优化提升公开的数量和质量。
2.进一步拓展政府信息公开内容。要将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执法依据、办事程序和相关政府信息作为重点，进一步深化政府信息公开内容，大力推动政府信息公开与网上交流相结合，促进安全监管工作公开透明运行。3.进一步丰富政府信息公开形式。充分借助社会公共媒体资源，及时通过公众号、图片等方式第一时间向社会发布公众关注度高、涉及面广的重要应急管理信息，加大安全宣传。
六、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

本机关2022年度未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因此未产生任何有关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处理事项及费用。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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